
113年度原住民族文化教育知識擂台競賽規則 

10/17線上初賽比賽時間 8:00~13:00 

壹、 宗旨： 

一、因應創意原民文化教學，以落實學校原民文化教育。 

二、增進學生多元文化能力，奠定多元文化學習基礎。 

三、藉由競賽活動，提升學生族群欣賞及文化認同。 

貳、 辦理單位： 

一、指導單位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

     二、主辦單位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 

     三、協辦單位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資訊中心 

                   臺南市立東區德高國民小學 

參、 競賽隊伍規定： 

     一、每隊選手 3人，1名指導老師。 

     二、參賽隊伍組成以就讀同一學校為限。 

     三、(1)國中組分組係依各校總班級數劃分，分別為： 

         A1組：3-6班，A2組：7-14班，A3組：15-30班， 

         A4組：31班以上。 

        (2)國小組分組係依各校總班級數劃分，分別為： 

         B1組：4-6班，B2組：7-17班，B3組:18-34班， 

         B4組：35班以上。 

     四、線上初賽各組取 4名晉級現場決賽，各校至少報名 1隊。 

         國、中小分組名單詳如附件。      



肆、 競賽方式： 

1. 請各校於 10月 14日~16日進入系統登入及連線測試(依照

各校所屬組別登入測試並使選手熟悉介面操作，不限隊長

帳號及挑戰次數)，10月 17日上午 8:00-13:00為正式比賽

時間，請於規定時間內完成初賽。 

2. 採用教育部因材網「因雄崛起」程式平台進行，各隊於賽

前請依各隊隊長的 Open ID帳密登入程式平台，並進入各

校所屬組別進行比賽(登入錯誤帳號或組別則分數不予採

計)。競賽時，每隊隊員輪流上場使用程式平台，針對平台

上的問題點選答案，每位選手各完成 1次挑戰。題目每場

由程式隨機出 7題。 

3.注意事項: 

(1)各隊僅有 3次挑戰機會，請務必確認設備及網路運作

順暢，比賽開始進行即算 1次，若比賽過程有中斷則該次

挑戰無任何積分。 

(2)請各隊以隊長的 OPEN ID 登入挑戰(登入時請核對是否

為隊長姓名)，3名隊員輪流挑戰 1次，共可挑戰 3次，非

隊長 OPEN ID則分數不採計，且同一帳號不可同時登入賽

事網頁。 



(3)請各校登入因材網後進入挑戰，各校各隊請依照所屬

分組進入比賽，若登入錯誤組別則分數不予採計。 

(4)前 5題若全部回答錯誤則挑戰結束。 

(5)前 5題作答結束後會有小遊戲，遊戲分數不會列入該

次挑戰成績，遊戲時間約 3分鐘，遊戲結束後立即進行最

後 2題問題作答，作答完會立即呈現作答分數。 

(6)作答 7題完後勿任意關閉畫面，待成績匯入系統後，

出現挑戰完成(成功或失敗)畫面，按下確定，出現成績排

名畫面方有成績累計。 

(7)線上測試及比賽注意事項亦可參考登入指引。 

4.每場比賽結束後，由程式平台依答題速度及正確性自動評分   

  判定(中途遊戲分數不列入)，只採計使用隊長 OPEN ID 的 3  

  次全隊隊員挑戰分數加總進行排名，國中、小各組取前 4名   

  積分最高者晉級。國中、小各 16隊參加 113年 11月 6日   

  (星期三)現場知識問答決賽。10月 18日公告決賽參賽學校 

  及隊伍。 

5.關於線上測試若有相關問題反映請洽原民中心王老師。 

  網電 69032；(06)2906584分機 12。 

伍、 競賽題目內容： 



以臺南市國中小原住民族知識擂台競賽題庫為主，並包含原住

民族文化教育、107-113 年原住民族文化教育相關時事、國民

教育階段各年級各學習領域與「原住民族文化教育」有關之內

容、臺灣原住民族資訊資源網 http://www.tipp.org.tw/之內

容等。 

陸、 獎勵方式：(113年 11月 6日現場決賽後依名次頒發) 

ㄧ、參賽學生：頒發獎狀及禮券(國中組、國小組各頒禮券、獎狀) 

    113年度獎項如下： 

       1.第一名 1隊—禮券 6000元及獎狀。 

       2.第二名 1隊—禮券 4800元及獎狀。 

       3.第三名 1隊—禮券 3600元及獎狀。 

       4.第四名 1隊—禮券 2400元及獎狀。 

       5.第五名 4隊—禮券 1800元及獎狀。 

       6.第六名 8隊—禮券 1200元及獎狀。 

二、指導教師 

    1.每隊參賽學生指導教師限1人。 

 2.指導學生獲獎之市立學校教師依「臺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

   教職員獎懲案件作業規定」給予獎勵。 

 3.非本市編制內之指導人員由本局製發獎狀表揚鼓勵。 

http://www.tipp.org.tw/

